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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30

公告编号：

2019-042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润金财”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1、东润金财本次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东润

金财

是

2,000

万股

2019年

08月30日

2019年

11月29日

江苏万鑫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2.90% 融资

合计

2,000

万股

12.90%

2、东润金财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润金财持有公司股份155,0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85,186,964股）的19.75%；

本次质押股份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5%；东润金财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64,599,

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3%，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67%。

3、东润金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此次股权质

押事项不会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也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

时披露相关情况。

二、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2019年8月30日《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

细》及《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603883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

2019-073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此议案也

进行了审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7,8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对此，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

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根据现阶段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9月2日将上述用于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5,000万元提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

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6个月，在使用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资金运用

情况良好。

截至公告日，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尚未归还的金额为22,800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6

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19-066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18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

案》， 并于2019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19-016），于2019年3月14日进行了首次回购，并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5月6日、2019

年6月4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2日、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回购股份的相关进展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2019-038、

2019-043、2019-045、2019-052、2019-055、2019-061）。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3,149,06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2.2493%，成交的最低价格25.67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33.3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88,108,676.72元（含

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

603668

公告编号：

2019-107

转债简称：天马转债 转债代码：

113507

转股简称：天马转股 转股代码：

191507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9年8月

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2019-101、2019-102）；2019年8月23日，公司披露了《福建天马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104）。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本次股份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工作，暂未开始实施股份回购。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624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

2019-056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完美世界” 或“公司” ）于2019年8月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的股份种类为公司发行

的A股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且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 本次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暂未回购股份。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于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

予以公告。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2019-6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接到股东湖州泰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

称泰元投资）通知，获悉泰元投资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丽水拓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丽水拓拔)，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泰元投

资

否 62,337,662 2019年8月30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之日

丽水拓

拔

19.06% 担保

泰元投

资

否 50,000,000 2019年8月30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之日

丽水拓

拔

15.28% 担保

泰元投

资

否 50,000,000 2019年8月30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之日

丽水拓

拔

15.28% 担保

合计 -

162,337,

662

- - - 49.62%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泰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327,131,1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8%。 湖州泰熙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泰熙投资）与泰元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均为杭州新俊逸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泰元投资和泰熙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5.85%。

泰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20,588,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2%。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6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房屋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经2019年5月30日召开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同意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艺万希” ）与公司关联人佛山市精智房地

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智房地产” ）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向其出售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社区居

民委员会碧桂园西五路2号和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三桂村委会碧桂园西六路1号的房产， 交易总价为人民币2,

637.8万元。（《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房屋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2019年6月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上述房地产在办理过户登记时，税务主管部门核定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桂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碧桂园西五

路2号转让的纳税价格比协议价格高260,810.53元。 为顺利完成过户手续， 精智房地产自愿在原交易价格基础

上调增260,810.53元，并已于2019年6月24日支付给精艺万希。 除前述情况外，上述交易未发生其他变动。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房地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精智房地产已向精艺万希付清购房款余款2,277.8万元。 至

此，精艺万希与精智房地产的上述交易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2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2018年12月14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

案》，并于2018年12月2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074），详见登载于《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有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020,686股，占公司总股本

519,802,650股的0.1964%，最高成交价为13.2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9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2,913,220.50元。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2月11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22,917,709股的

2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766

证券简称：

*ST

索菱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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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收到民事判决书等涉诉材料。 现将

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行亦、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仲裁案进展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收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转来的深圳仲裁委员会发来的裁决书 【（2018）深

仲裁字第3411号】。 主要内容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第一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肖行亦

第三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深圳仲裁委员会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30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1418室

判决日期：2019年8月14日

2、判决结果:

（1）、第一被申请人偿还申请人流动资金借款日人民币100,0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2月12日起

计至还清之日止,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利率按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

（2）、第二、第三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所欠申请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三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

（4）、本案仲裁费人民币676,380元由三被申请人承担，该仲裁费申请人已预交，由三被申请人径付申请

人。

上述款项应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如三被申请人未按本裁决指定的期同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2018-105）。

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收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转来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

决书【（2018）粤0304民初42789号】。 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当事人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肖行亦

被告：叶玉娟

受理机构：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123号

判决日期：2019年5月27日

2、判决结果

（1）、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0元及利息634027.78元、复利2641.04元(暂计至2019年3月14日,之后的罚息

以未偿还本金50,000,000元为基数,复利以未偿还利息634027.78元为基数,均按照年利率8.25%计算至债务

清偿之日止)；

（2）、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的商业承兑汇

票(汇票号码为

230233223374820180402178581592

230233223374820180402178581584

230233223374820180402178581605)享有优先受偿权；

（3）、被告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肖行亦、叶玉娟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

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4）、驳回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2067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四被告共同负担。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4日、2019年6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1）、《关于重大诉讼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6）。

三、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通过新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阅卷，获知该纠纷案已作出一审

判决。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收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转来的《民事判决书》【（2019）渝民终798号】以

及通过阅卷获取的《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初18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民事判决书》【（2019）渝05民初18号】

1、各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四：肖行亦

受理机构：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地 址:�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民路13号

判决日期：2019年2月26号

2、判决结果：

一、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重

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期内利息(从2018年9月27�日起至2018年12月26日止,以借

款本金2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及从2018年l2月27日起至付清时止，以2000� 万元为基数，接年利

率24%计收的逾期还款违约金；

二、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肖行亦对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

子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貸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債务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4600元,�由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担4600元，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肖行亦承担l40000元。

（二）、《民事判决书》【（2019）渝民终798号】

1、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肖行亦

受理机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19年8月16日

2、二审上诉请求

撒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变更事实与理由为:� 1.一审中，除索菱实业公司收到诉讼文书外,�其余被告均

未收到诉讼文书,�且一审法院未进行公告送达直接缺席审理,程序违法。 2.一审中,索菱实业公司送达联系人

为“钟贵荣” ,钟贵荣于2019年3月6日离职,相关法律文书无法送达至索菱实业公司。 3.索菱实业公司、隆蕊公

司、索菱科技公司、肖行亦的联系人均为钟贵荣,不合常理。

3、判决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0000元由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2019-003）。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公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如下：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

情况

涉案金额（万元）

已公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1

深圳市泽天电子

有限公司

广东索菱 诉讼

一审判决/二审审

理中

226

2

顺誉电子 （深

圳）有限公司

公司、广东索菱 诉讼 强制执行 81.32

3

东莞市昆保达纸

塑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

广东索菱 诉讼

一审判决/二审审

理中

39.09

4

深圳市佳宏源电

子有限公司

公司 诉讼

一审判决/二审审

理中

36.06

5

河源龙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索菱精密、公司 诉讼 强制执行 17.3

合计 399.77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日前，公司收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民事裁决书，公司对上述判

决尚存异议，已对上述案件提起上诉;深圳市泽天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昆保达纸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深圳

市佳宏源电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目前处于二审审理中，故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具体影响金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行亦、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仲裁案近日收到仲裁院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一裁终裁，仲裁结果预计将减少本年度利润769.58万元（具体以

审计为准）;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展已终判，预计将减少本年度利润508

万元（具体以审计为准）;顺誉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目前处于

强制执行阶段，预计将减少本年度利润5.84万元（具体以审计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766

证券简称：

*ST

索菱 公告编号：

2019-093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处分及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于2019年9月2日知悉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布了《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 )。

一、《公告》具体内容

经查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索菱” ）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事实：

1、财务会计报告存在违规情形

2019年4月30日，*ST索菱披露《关于前期差错更正的公告》，*ST索菱对2016年、2017年的财务报表进行

了会计差错更正和追溯调整，其中将2017年净利润由盈利14,848.79万元更正为亏损232万元，修正前后净利

润差异金额为15,080.92万元，变动幅度为102%。本次追溯重述导致*ST索菱2017年业绩由盈转亏，并导致*ST

索菱因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亏损被本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未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2018年7月4日，*ST索菱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 ）。 根据《预案》，*ST索菱计划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价格不超

过12元/股的条件下回购股份，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2018年7月25日，*ST索菱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

购股份相关事项。 2019年4月18日，*ST索菱披露《关于终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公告》，称因资金

紧张，客观上无法实施此次股份回购，因此决定终止实施回购*ST索菱股份。 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

期限内，*ST索菱未回购任何股份，其中，在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ST索菱也未根据本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ST索菱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条、第2.1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11.6.7条、第11.11.1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第1.3条和本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ST索菱董事长兼总经理肖行亦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

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

第2.1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的规定，对*ST索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ST索菱时任财务总监王大威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第1.4条、第2.1条、第2.2条、第3.1.5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2.2

条、第3.1.5条的规定，对*ST索菱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7.2条、第17.3条和本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四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肖行亦，时任财务总监王大威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行亦和王大威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纪

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对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

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就本次公开谴责处分事项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采取网络远程方式召开公开致歉会，向投资者作出相关说明并

致以诚挚的道歉，举行公开致歉会的通知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三、公司说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谨慎行使投票权、

监督权，认真组织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切实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确保公司依法依规运作，杜绝此类事项

再次发生。

四、有关事项的整改

今后，公司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

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纪律处分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766

证券简称：

*ST

索菱 公告编号：

2019-09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 经事后审核，因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上述公告版本并非最

终版本，现予以补充更正。 此次补充更正并不会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一、第四节、二、主营业务分析、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研发投入

此处是否应该是开发

支出+研发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研发投入 56,506,788.44 69,572,706.95 -18.78%

二、第四节、九、对2019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更正前：

2019年7-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

2018�年 7-9�月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为26.97�万元，2019�年 7-9�

月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77.06万元至-7577.06�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 -19666.4%至-28194.4%。

更正后：

2019年7-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

2018�年 7-9�月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为26.97�万元，2019�年 7-9�

月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77.06万元至-7577.06�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 -11509.2%至-28194.4%。

三、第五节、八、诉讼事项

更正前：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本公司、 广东索

菱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肖行亦、叶

玉娟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货款纠纷

案。

5,000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未

开庭

一审判决结果：

公司十日内向

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50000000

元 及 利 息

634027.78 元 、

复 利 2641.04

元；原告对公司

提供质押的商

业承兑汇票享

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广东索菱、

肖行亦、叶玉娟

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驳回原告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案

件 受 理 费

292067元、保全

费5000元由四

被告共同负担。

-

2019 年 08

月31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第一被申请人：

深圳市索菱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

肖行亦、 第三被

申请人： 广东索

菱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或被申请人

或乙方）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原告或申请

人或甲方）借款

纠纷案。

10,000 是 仲裁裁决

裁决结果：第一

被申请人偿还

申请人流动资

金借款人民市

100,000,000

元及利息 (利息

自2018年12月

12日起计至还

清之日止,包括

正 常 利 息 、 罚

息、复利),利率

按合同约定和

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利率计

算 ;第二、第三

被申请人对第

一被申请人所

欠申请人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三

被申请人补偿

申请人保全费

人 民 币 5,000

元;本案仲裁费

人民币676,380

元由三被申请

人承担。

暂未执行

2019 年 08

月31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其他诉讼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

2,000 是

二审判决

（终判）

公司、深圳市隆

蕊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归还

借款本金2000

万元、期内利息

(从2018年 9月

27�日起至2018

年12月26日止,

以 借 款 本 金

2000万元为基

数， 按年利率

12%计算) 及从

2018年 l2月 27

日起至付清时

止， 以2000�万

元为基数，接年

利率 24%计收

的逾期还款违

约金；一审受理

费 l40000元由

公司、深圳市索

菱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隆蕊

塑胶电子有限

公司、肖行亦承

担；二审受理费

由公司承担。

尚未执行

2019 年 08

月31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深圳市泽天电子

有限公司与广东

索菱买卖合同纠

纷案

226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一审判决：被告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深圳

市泽天电子有

限公司支付货

款 人 民 币

2259955.16 元

及利息。

被告已上诉 ，

目前在二审审

理中

2019 年 06

月04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70）

顺誉电子 （深

圳）有限公司与

广东索菱、 深圳

索菱买卖合同纠

纷案

81.32 是 强制执行

判决：一、被告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顺誉

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人 民 币

713243.76元及

利息(计算方式:

以713243.76元

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自2018年10月

1日起计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

述第一项判决

承担连带责任。

暂未执行到财

产

2019 年 01

月18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03）

东莞市昆保达纸

塑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与广东索菱

买卖合同纠纷案

39.09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 -

2019 年 06

月04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70）

深圳市佳宏源电

子有限公司与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36.06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一审判决： 一、

被告广东萦菱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

深圳市佳宏源

电子有限公司

支 付 货

358640.91元及

逾期利息 (按年

利率6%的标准

自 2019年 1 月

24日起计算至

被告实际付清

款 项 之 日 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就被

告广东索菱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

任。

被告已上诉 ，

目前该案在二

审审理中

2019 年 04

月2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33）

河源龙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与索

菱精密、 本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17.3 是 强制执行

判决：一、被告

惠州市索菱精

密塑胶有限公

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向原告河

源龙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人民币

131962.54元及

利息(计算方式:

以131962.54元

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自2018年12月

1日起计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

述第一项判决

承担连带责任。

-

2019 年 02

月20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10）

更正后：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本公司、 广东索

菱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肖行亦、叶

玉娟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货款纠纷

案。

5,000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未

开庭

一审判决结果：

公司十日内向

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50000000

元 及 利 息

634027.78 元 、

复 利 2641.04

元；原告对公司

提供质押的商

业承兑汇票享

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广东索菱、

肖行亦、叶玉娟

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驳回原告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 本案案

件 受 理 费

292067元、保全

费5000元由四

被告共同负担。

-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第一被申请人：

深圳市索菱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

肖行亦、 第三被

申请人： 广东索

菱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或被申请人

或乙方）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以下

简称原告或申请

人或甲方）借款

纠纷案。

10,000 是 仲裁裁决

裁决结果：第一

被申请人偿还

申请人流动资

金借款人民市

100,000,000

元及利息 (利息

自2018年12月

12日起计至还

清之日止,包括

正 常 利 息 、 罚

息、复利),利率

按合同约定和

中国人民银行

规定的利率计

算 ;第二、第三

被申请人对第

一被申请人所

欠申请人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三

被申请人补偿

申请人保全费

人 民 币 5,000

元;本案仲裁费

人民币676,380

元由三被申请

人承担。

暂未执行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其他诉讼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仲裁)基本

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

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重庆海尔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

案

2,000 是

二审判决

（终判）

公司、深圳市隆

蕊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归还

借款本金2000

万元、期内利息

(从2018年 9月

27�日起至2018

年12月26日止,

以 借 款 本 金

2000万元为基

数， 按年利率

12%计算) 及从

2018年 l2月 27

日起至付清时

止， 以2000�万

元为基数，接年

利率 24%计收

的逾期还款违

约金；一审受理

费 l40000元由

公司、深圳市索

菱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隆蕊

塑胶电子有限

公司、肖行亦承

担；二审受理费

由公司承担。

尚未执行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深圳市泽天电子

有限公司与广东

索菱买卖合同纠

纷案

226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一审判决：被告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深圳

市泽天电子有

限公司支付货

款 人 民 币

2259955.16 元

及利息。

被告已上诉 ，

目前在二审审

理中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顺誉电子 （深

圳）有限公司与

广东索菱、 深圳

索菱买卖合同纠

纷案

81.32 是 强制执行

判决：一、被告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

内向原告顺誉

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支付货款

人 民 币

713243.76元及

利息(计算方式:

以713243.76元

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自2018年10月

1日起计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

述第一项判决

承担连带责任。

暂未执行到财

产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东莞市昆保达纸

塑包装制品有限

公司与广东索菱

买卖合同纠纷案

39.09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 -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深圳市佳宏源电

子有限公司与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

36.06 是

一审判决

/ 二 审 审

理中

一审判决： 一、

被告广东萦菱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

深圳市佳宏源

电子有限公司

支 付 货

358640.91元及

逾期利息 (按年

利率6%的标准

自 2019年 1 月

24日起计算至

被告实际付清

款 项 之 日 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就被

告广东索菱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

任。

被告已上诉 ，

目前该案在二

审审理中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河源龙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与索

菱精密、 本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17.3 是 强制执行

判决：一、被告

惠州市索菱精

密塑胶有限公

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向原告河

源龙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支

付货款人民币

131962.54元及

利息(计算方式:

以131962.54元

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

自2018年12月

1日起计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 );

二、被告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

述第一项判决

承担连带责任。

-

2019 年 09

月03日

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

2019-092）

其他 61.85 是 - - -

四、第十节、七、10、长期股权投资

更正前：

被投

资单

位

期初余额

(账面价

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账面

价值)

减值

准备

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

投资

权益法下确认的

投资损益

其他

综合

收益

调整

其他

权益

变动

宣告

发放

现金

股利

或利

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二、联营企业

浙 江

索 菱

新 能

源 汽

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4,431,

510.76

-1,390,644.43 3,040,866.33

深 圳

市 华

通 微

计 算

机 有

限 公

司

0 -123,000.00 -123,000.00

深 圳

市 索

菱 通

信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1,000,

000.00

1,000,000.00

湖 南

索 菱

汽 车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550,

000.00

-416,111.30 2,133,888.70

辽 宁

索 菱

实 业

有 限

公司

5,100,

000.00

47,838.58 5,147,838.58

小计

13,081,

510.76

-1,881,917.15 11,199,593.61

合计

13,081,

510.76

-1,881,917.15 11,199,593.61

更正后：

被投资

单位

期初余额(账

面价值)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账面

价值)

减值

准备

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

投资

权益法下确

认的投资损

益

其他

综合

收益

调整

其他

权益

变动

宣告

发放

现金

股利

或利

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二、联营企业

浙 江

索 菱

新 能

源 汽

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4,431,

510.76

-1,513,

644.43

2,917,866.33

深 圳

市 索

菱 通

信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1,000,

000.00

1,000,000.00

湖 南

索 菱

汽 车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550,

000.00

-416,

111.30

2,133,888.70

辽 宁

索 菱

实 业

有 限

公司

5,100,

000.00

47,838.58 5,147,838.58

小计

13,081,

510.76

-1,881,

917.15

11,199,

593.61

合计

13,081,

510.76

-1,881,

917.15

11,199,

593.61

五、第十节、七、16、长期待摊费用

更正前：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摊销金额 其他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光纤网络费 20,636.85 66,509.43 33,105.37 54,040.91

办公楼装修费用 235,976.27 40,453.08 195,523.19

南山办公室装修

工程

2,704,452.20 1,873,359.99 831,092.21

南山总部展厅装

修

65,569.73 65,569.73 0.00

南山研发中心办

公室装修

48,593.52 48,593.52 0.00

厂务工程 9,313.48 9,313.48 0.00

厂房装修 1,114,146.89 157,608.06 956,538.83

房租 2,078,666.06 2,078,666.06 0.00

无尘车间改造 21,594.28 21,594.28 0.00

索菱股份科技园

办公室装修工程

63,316.85 63,316.85 0.00

装修费 391,392.70 391,392.70 0.00

软件 249,029.20 620,689.68 131,999.00 737,719.88

合计 7,002,688.03 687,199.11 4,914,972.12 2,774,915.02

更正后：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摊销金额 其他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光纤网络费 20,636.85 66,509.43 33,105.37 54,040.91

办公楼装修费用 235,976.27 40,453.08 195,523.19

南山办公室装修

工程

2,704,452.20 2,688,016.38 16,435.82

南山总部展厅装

修

65,569.73 65,569.73 0.00

南山研发中心办

公室装修

48,593.52 48,593.52 0.00

厂务工程 9,313.48 9,313.48 0.00

厂房装修 1,114,146.89 157,608.06 956,538.83

房租 2,078,666.06 1,430,595.09 648,070.97

无尘车间改造 21,594.28 21,594.28 0.00

索菱股份科技园

办公室装修工程

63,316.85 63,316.85 0.00

装修费 391,392.70 224,807.28 166,585.42

软件 249,029.20 620,689.68 131,999.00 737,719.88

合计 7,002,688.03 687,199.11 4,914,972.12 2,774,915.02

六、第十节、七、14、开发支出

更正前：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内部开发支出

其

他

7,150,152.13

确

认

为

无

形

资

产

转入当期损

益

329,186.54

车 联 网 终

端主机

388,349.52 388,349.52

英 卡 智 能

车钥匙

641,589.77 641,589.77 641,589.77

英 卡 新 一

代 车 联 网

数据平台

200,163.58 200,163.58 200,163.58

车 联 网 大

数 据 分 析

系统

744,043.58 744,043.58 329,186.54 329,186.54 414,857.04

车 载 无 线

终 端

T-BOX系

统

7,345,118.60 5,564,355.20 5,564,355.20 12,909,473.80

合计 7,733,468.12 7,150,152.13 7,150,152.13 329,186.54 329,186.54 14,554,433.71

更正后：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内部开发支

出

其

他

56,506,

788.44

确 认

为 无

形 资

产

转入当期损

益

49,797,

343.62

车联网终端主机 388,349.52 388,349.52

英卡智能车钥匙 641,589.77 641,589.77 641,589.77

英卡新一代车联网

数据平台

502,725.66 502,725.66 302,562.08 302,562.08 200,163.58

车联网大数据分析

系统

744,043.58 744,043.58 329,186.54 329,186.54 414,857.04

车 载 无 线 终 端

T-BOX系统

7,345,

118.60

25,007,

309.72

25,007,

309.72

19,442,

954.52

19,442,

954.52

12,909,

473.80

新能源汽车整体监

制平台V1.0

111,520.77 111,520.77 111,520.77

众泰A6X项目 857.55 857.55 857.55 857.55

众泰A40�液晶仪表 53,804.78 53,804.78 53,804.78 53,804.78

整车CAN网络管理

开发

1,415,

094.34

1,415,

094.34

1,415,094.34

1,415,

094.34

华晨F70项目 1,634,522.65 1,634,522.65 1,634,522.65 1,634,522.65

江铃E50项目 917,770.62 917,770.62 917,770.62 917,770.62

T3百变机平台 1,162,273.22 1,162,273.22 1,162,273.22 1,162,273.22

T7后装平台开发项

目

1,184,

571.05

1,184,

571.05

1,184,571.05

1,184,

571.05

凯美瑞360全景项目 981,537.87 981,537.87 981,537.87 981,537.87

DA主机项目

1,621,

200.75

1,621,

200.75

1,621,200.75

1,621,

200.75

日本富士通天通用

机项目

1,702,

994.93

1,702,

994.93

1,702,994.93

1,702,

994.93

迪克A6765S1SC项

目

2,418.39 2,418.39 2,418.39 2,418.39

迪克项目 7,967.65 7,967.65 7,967.65 7,967.65

BOSS项目 15,239.09 15,239.09 15,239.09 15,239.09

A1193项目 24,987.60 24,987.60 24,987.60 24,987.60

瑞洋项目 24,496.02 24,496.02 24,496.02 24,496.02

日 本 索 菱 AVN

(SL3118NVW)

9,064.34 9,064.34 9,064.34 9,064.34

华晨F13 582.52 582.52 582.52 582.52

17年研发项目-安

霸12系统平台

1,719,259.33 1,719,259.33 1,719,259.33 1,719,259.33

17年研发项目-菲

亚特A5�Punto

315,874.34 315,874.34 315,874.34 315,874.34

A1227MK�（塑胶模

具）

229,644.31 229,644.31 229,644.31 229,644.31

SL-800-JL03 （塑

胶模具）

62,159.38 62,159.38 62,159.38 62,159.38

车载手机互联 23,977.48 23,977.48 23,977.48 23,977.48

汽 车 专 用 芯 片

（AEC-Q100）可靠

性测试平台 （02专

项）

54,829.22 54,829.22 54,829.22 54,829.22

商用车智能驾驶系

统

8,588,

414.82

8,588,

414.82

8,588,414.82

8,588,

414.82

商用车智能网联终

端

1,851,653.21 1,851,653.21 1,851,653.21 1,851,653.21

商用车智能中控

5,810,

539.50

5,810,

539.50

5,810,539.50

5,810,

539.50

其他 195,384.75 195,384.75 195,384.75 195,384.75

合计

7,844,

988.89

56,506,

788.44

56,506,

788.44

49,797,

343.62

49,797,

343.62

14,554,

433.71

七、第十节、七、40、研发费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研发支出 56,506,788.44 57,342,244.47

合计 56,506,788.44 57,342,244.47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薪酬福利 29,909,613.98 34,503,538.50

折旧摊销 1,520,891.24 1,584,822.98

材料投入 9,123,250.58 5,759,648.73

委托研发费用 1,528,296.32 1,861,683.78

样品及测试费 10,255,742.88 10,912,302.11

办公培训会议费等 2,584,233.57 2,112,205.71

其他 1,584,759.87 608,042.66

合计 56,506,788.44 57,342,244.4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9年半年度报告》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

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